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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房屋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房屋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房屋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房屋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1999年施政報告所作的簡介年施政報告所作的簡介年施政報告所作的簡介年施政報告所作的簡介

房屋局局長向委員簡略匯報在 1997至 99年實施
各項施政承諾的工作進度。他告知各委員，在 45項目標
之中，除了兩項須透過立法實施外，其餘大部分已完成

或正如期推行。他向委員特別指出 1999年施政報告其中 3
項重點建議如下：

(a) 研究資助自置居所計劃應被提供額外貸款所取

代的程度，以及該項擬議安排的好處；

(b) 與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商討如何公平有
效地滿足本地和新移民家庭的住屋需求，並視

乎檢討結果，為房委會提供額外的土地；及

(c) 滿足非長者單身人士的住屋需求，並計劃在未

來 5年興建 6 000個額外租住公屋 (下稱 “公屋 ”)
單位，俾能在 2005年年底前，將該類人士輪候
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 3年，以及考慮藉各項資
助房屋計劃及首次置業貸款計劃，為合資格的

單身人士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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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房屋局局長的發言備要隨附於後，供委
員參閱。 )

2. 關於為高齡人士提供公營房屋提供公營房屋提供公營房屋提供公營房屋，譚耀宗議員關

注到，計劃在 2000年完成的公營房屋 “長者住屋計劃 ”的
全面檢討工作會否涵蓋租住公屋的共住單位。他指出，

在現行編配兩名並無親屬關係的高齡人士共住一個單位

的做法下，經常會發生衝突事故，並可能造成慘劇。他

促請政府當局在進行檢討時一併研究該問題，並考慮提

供額外公屋單位，滿足希望分戶的高齡人士的需求。

3. 房屋署署長答稱，房屋署一直與 生福利局轄

下的安老事務委員會商討哪些類型的房屋可以符合長者

的需求。房委會在去年曾提供不同類型的公營房屋，例

如宿舍及設有社監的長者住屋，以應付他們的特別需

要。他向委員保證，雖然長者共住單位的問題未能即時

解決，但政府當局會不斷致力研究各種可行方法，以滿

足高齡人士的住屋需求；倘若住客之間出現磨擦，當局

會協調有關機構採取即時行動排解糾紛。其他委員同樣

關注譚議員提出的問題，並認為當局解決長者共住單位

問題的進度過於緩慢。

4. 關於公營房屋的質素公營房屋的質素公營房屋的質素公營房屋的質素，陳鑑林議員就監督和控

制公營房屋計劃的建築質素，以及對違規承建商作出的

懲罰提問。房屋署署長解釋，有關當局會密切監督各項

建屋計劃，而政府當局會行使其權力要求承建商即時採

取所需的補救措施，以確保符合建築合約訂明的標準。

他告知各委員，視乎違規行為的嚴重程度，當局向違規

承建商作出的懲罰，由暫停投標資格 3個月至下令終止其
認可承建商資格不等。他告知委員，政府當局正研究制

訂全面計劃，進一步加強工程監督和控制建築質素。

5. 關於租者置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 (下稱 “租置計劃 ”)，陳婉嫻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未能妥善處理有關租置計劃單位業主

須負責保養及維修屋 相連地方 (例如附近的斜坡和遠
足徑等 )的投訴。

政府當局

6. 房屋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一般規定，業主

須分擔保養及維修其單位所在地段地界範圍內的公用地

方的責任，而該等範圍是在當局編配發展土地時由有關

部門劃定的。該項一般規定同樣適用於私人樓宇的業主

及租置計劃單位的業主。至於有否任何渠道就地界範圍

及私人屋 業主的維修責任提出上訴，房屋局局長表示

會查證是否設有任何上訴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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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於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興建房屋的土地供應，吳亮星議員詢問有

何方法增加房屋用地的發展密度。房屋局局長解釋，在

基礎設施許可的情況下，當局會在現有公共屋 內物色

適合用地加建公屋大廈。他補充，當局在進行有關工作

時會徵詢規劃署的意見，以確保所有公營房屋發展計劃

均符合現行的規劃標準。

8. 就採用新方法在市區的較舊地區進行重建，房

屋局局長解釋，該新方法是指盡量利用較舊地區的現有

基礎設施，務求以更合理的方式善用土地發展住宅項

目。

9. 關於紓緩公共屋紓緩公共屋紓緩公共屋紓緩公共屋 的擠迫情況的擠迫情況的擠迫情況的擠迫情況，李華明議員關

注到擠迫戶的遷置需求，特別是那些每人居住地方少於

4.5平方米的住戶。他認為，當局至今仍未有妥善方法解
決公共屋 的擠迫情況。他詢問，當局預計的房屋需求

有否包括紓緩擠迫戶的需求。他促請政府當局妥善評估

有關需求，並向該等住戶編配額外單位，以滿足他們的

房屋需求。

10. 房屋局局長表示，當局會妥善評估擠迫戶的需

求，但考慮到在公屋輪候登記冊 (下稱 “輪候冊 ”)上仍有很
多家庭等候編配公屋，當局實在不能即時紓緩所有該等

住戶的擠迫情況。房屋局副局長補充，當局會就擠迫戶

的情況每年至少檢討兩次。若某個住宅區的擠迫戶數目

有任何顯著變化，當局不會坐視不理。

11. 關於市區重建市區重建市區重建市區重建，涂謹申議員認為，由於有關成

立市區重建局的條例草案將在 1999年年底公布，以徵詢
公眾意見，當局應盡早制訂相關的安置計劃，讓公眾可

以在諮詢工作中一併就該等計劃發表意見。他建議政府

當局應與房委會和房屋協會 (下稱 “房協 ”)作出緊急安
排，商討有關的安置計劃。

12. 房屋局局長解釋，各個有關政策局曾就此事詳

加研究和進行磋商。政府當局深知此事極為急切，並正

計劃在不久將來與房委會和房協進行討論。他希望有關

機構可在短期內就遷置安排的各項基本原則和模式達成

一致意見，而制定市區重建局的條例草案的工作應不致

受此事影響。

13.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市區重建的關鍵問題之

一，是為受影響住戶 (特別是為高齡人士 )提供的原區遷置
安排是否可行。房屋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從沒

有承諾為受影響的住戶提供原區遷置。若資源充足，當

局會對受影響住戶提供原區遷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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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4.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到，在規劃和解決問題方

面，尤其是受市區重建影響住戶的遷置安排，各個政策

局之間的協調和溝通或有不足。就此，房屋局局長強調，

各個政策局會就其職責範圍所涉及的共同事項進行緊密

聯系和磋商。為使委員更瞭解房屋局與規劃環境地政局

之間的協調工作，周梁淑怡議員建議邀請該兩個政策局

的局長出席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向委員簡介該兩個

政策局在遷置安排方面的協調工作。

15. 關於獲編配租住公屋單位前須符合的居港期規獲編配租住公屋單位前須符合的居港期規獲編配租住公屋單位前須符合的居港期規獲編配租住公屋單位前須符合的居港期規

定定定定，何承天議員詢問，當局為何未能在發表施政報告前，

就適用於新來港家庭的居港期規定的檢討工作作出決

定。房屋局局長表示，有關方面已就放寬居港期規定達

致共識。一俟房委會在下月開會時作出決定，政府當局

會立即與房委會商定有關細節安排。他補充，放寬居港

期規定所需的額外土地不會太多，而當局預計輪候冊上

的其他申請人不會因為該等房屋需求而受到任何影響。

16. 關於住宅樓宇的質素住宅樓宇的質素住宅樓宇的質素住宅樓宇的質素，程介南議員認為，在研

究房屋標準時，政府當局應一併考慮房屋的質素和數

量。舉例而言，當局應致力提高公共屋 的住宅單位及

公用設施的質素。房屋局局長表示，自 80年代起，租住
公屋的質素和數量已不斷提高。除了提高公共屋 的設

計和建築水準外，政府當局亦推行綜合重建計劃，以改

善公共屋 的整體居住環境。他補充，在過去數年，80%
的舊屋 已進行重建。

17. 主席在總結時表示，在制訂《平等機會條例》

後，房屋署應深入檢討申請公共房屋及其他資助房屋計

劃的準則和指引，以免當中載有在任何方面 (例如性別、
年齡和家庭崗位等 )造成歧視的條款。

18. 房屋局局長表示，當局會不斷檢討現行的準則

和指引，以免因為任何人的性別、年齡或家庭崗位而構

成任何歧視情況。房屋署署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與平等

機會委員會保持聯絡，以確保其政策不會與《平等機會

條例》有任何抵觸。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9. 事務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1999年 10月 20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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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1月 19日


